臺南縣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人員申請赴大陸地區作業流程

一、依據法令：

（一）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二、適用對象：本府所屬各級機關編制內職員（含約聘僱人員）。
（一）因公務事由者（依據許可辦法）：

1. 申請期限：因公務事由者申請赴大陸地區者，申請人應於預定赴大陸地區1個月前向本府（人事室）提出申請；政務人員及涉密人員申請赴大陸請於預定赴大陸地區40日前向本府提出申請。
2.申請流程：

3.因公申請赴大陸地區需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未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經查證屬實者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1條第2項規定裁處罰鍰。
4.使用表件：出境案件請示單（附件1）、因公務事由或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附件2）、行程表（附件3）、臺灣地區人民專案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活動行程表（附件5）。
（二）非公務事由者（依據作業要點）：

1.申請期限：非公務事由申請赴大陸地區者，申請人應於赴大陸地區7日前填具赴大陸地區申請表，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機關首長應於赴大陸地區14日前填具赴大陸地區申請表陳報本府。
2.申請流程：


3.各機關首長申請非公務事由赴大陸地區者，需陳報本府核准。
4.各機關應定期統計公務員赴大陸地區從事活動之類型、次數、停留期間及異常情形，並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公務員赴大陸網路申報系統按月登錄。

5.使用表件：職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機關首長專用附件4-2、職員專用附件4-3）。





















流程二





申請人檢齊下列文件各一式3份，陳請服務機關核轉本府


1.出境案件請示單


2.「因公務事由或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共2聯


3.行程表


4.邀請函


5.團員名單


※政務人員及涉密人員另檢附「臺灣地區人民專案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活動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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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填寫「職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經單位主管核准





























